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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银行存款冻结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银行账户冻结基本情况 

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企查查”查到关于河南

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的民事裁决书。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因与公司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向修武县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二、冻结账户信息 

账户性质：基本账户 

开户行：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 

账号：28×××70 

被冻结金额：8450 万元 

三、裁定情况说明 

1、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0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4,8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1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4,7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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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2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4,7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3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3,8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4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9,5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6、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5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9,5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7、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6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9,5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8、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7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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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9,5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9、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8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9,5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0、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19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9,5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1、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2021）豫 0821 财保 20 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28×××70 内的存款金额 9,500,000 元，冻结期限为冻结之日起一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部分银行存款被冻结，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将生不利影响。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与银行沟通，努力达成和解。并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对公司生产

经营的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8 日 


